
國立宜蘭大學工學院第九任院長候選人連署推薦簽名單
壹、被推薦之院長候選人基本資料

	姓名
	任職單位/系所
	職稱

	
	
	


	貮、推薦理由


	參、推薦人基本資料

	本院專任教師姓名
	任職系所
	職稱
	推薦人親自簽章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肆、推薦代表人聯絡資料

	姓名
	任職單位/職稱/職聯絡電話/Email

	
	


★
連署人僅能連署一人，重複連署者，該連署人不予計入各該候選人有效連署人數。
說明：
1.院長候選人依下列方式之ㄧ推薦：A.被推薦之院長候選人，須經本院專任教師5人以上連署推薦，(每名連署人限連署1人)。B.自我推薦並經遴選委員會三分之一以上委員同意。C.遴選委員會主動推薦。
2.每名連署推薦人須親自簽章。
3.本表若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加長或影印。

